
采购需求 

1.项目说明 

1.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 

1.2 本项目共分为 2个包进行招标。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

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，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，第 1包具

体支付费用根据台班单价据实结算,第 2包监理费用据实结算。 

2.服务要求（包括附件、图纸等） 

第二包：  

2.1 项目概况 

对 2023 年度浮山周边及重点楼院整治拆违治乱服务的施工阶段和保修期内

提供全过程监理。 

★2.2 监理要求： 

具体要求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本项目的监理工作依据合同及技术进行监督与管理,要对本次建设全方位的

开展监理工作,按照相关国家标准,在保证其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,完成施工

阶段全过程监理,包括施工阶段的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投资、合同管理、资料归

集等监理工作。 

质量控制:包括协助采购方审查承建方单位及人员资质;控制设计变更;工程

实施； 

检查监督;参与阶段性验收;参与竣工验收等。 

进度控制:包括协助釆购方确定合理的工期进度;审核承建方进度计划:跟踪

监督工程实际进度状况,分析进度差异;控制进度变更;协助解决进度问题等。 

投资控制:包括协助采购方审查承包方结算申请和实际工程量;控制支付进

度,签发支付意见;协助违约及索賠核查;在工程竣工阶段审核工程结算等。 

合同管理:包括协助采购方与承包方进行合同谈判;确认承包合同内容,审查

合同草稿;进行合同执行跟踪,分析实际执行情况;管理合同变更等。 

信息管理:包括共同建立各方沟通机制;管理监理相关的各类文档资料;及时

发布变更等相关信息等。 

组织协调：包括共同建立各方间协调机制；进行各方有关工程实施的协调工



作；进行协调记录，建立备忘录；调解各方合同违约索赔争议纠纷等。 

★2.3监理的责任 

2.3.1 投标人作为监理方,有责任为采购方提供项目顾问咨询意见,有义务

帮助采购方实现合同所规定的目标,公正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。 

2.3.2 投标人未征得采购方同意,不得泄露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资料。 

2.3.3 如果承建方在工程实施中不符合工程规范和质量要求,监理方要监督

承建单位停工整改或返工。如承建方人员工作不力,可提出调换有关人员。 

2.3.4 如果承建方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和完工时限,监理方应协助采购

方追究有关承建方的责任。 

2.3.5 监理方须对工程范围内安装的设备进行严格细致的核对，保证施工方

配备的设备与施工案及合同一致。 

2.3.6 监理方使用采购方提供的设备和物品属采购方所有,在监理工作完成

或终止时,应将设备和剩余物品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移交给采购方。 

2.4 监理质量要求 

投标人应在监理服务合同约定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监理工作,协助采购方确保

工程建设能够保质、按时、高效竣工。 

投标人应建立合理的自我质量保证体系,健全管理制度,做好信息安全保密

工作, 确保监理机构自身的有效组织和管理。 

★2.5监理重点 

（1）审核和确认中标人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实施方案； 

（2）审核和确认中标人的质量保证计划、质量控制体系； 

（3）审核和确认中标人的测试方案； 

（4）审核和确认中标人项目进度计划和进度控制节点； 

（5）审核、确认系统测试方案和结果，使得系统达到合同要求; 

（6）做好隐蔽工程控制与验收; 

（7）督促并确认中标人对项目技术文档、变更记录、各种测试报告、工程

备忘录等文档的移交验收； 

（8）对项目实施全程监督.  

（9）核查进场材料、设备、配件的原始凭证、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及

其质量情况，对进场材料、设备、配件进行平行检验，合格时予以签认并出具相



应监理报告； 

（10）项目验收，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验收规范协助招标人组织验收工作； 

（11）项目交付控制,督促各标段中标人形成系统运维管理规范并提交业主

单位。 

2.6 监理组织要求 

包括共同建立各方间协调机制;进行各方有关工程实施的协调工作;进行协

调记录, 建立备忘录;调解各方合同违约索赔争议纠纷等。 

★2.7 人员配置 

（1）总监理工程师 1 名，； 

（2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 1 名； 

（3）机电安装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 1 名； 

（4）监理员 2名。 

上述人员总监理工程师应提供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电子文档，其他人员应提

供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电子文档或《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教育与信用信息卡》

电子版。 

 

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： 

 

序号 技术指标 
允许偏离范围或者

幅度 
备注 

1    

2    

……    

    

 

 

 

3.商务条件 

3.1 服务期限：一年。 

3.2 服务地点:崂山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 

3.3 付款方式：根据采购人委托完成的服务进行支付，具体支付方式在合同



中详细约定。 

3.4 服务成果验收 

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，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

验。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。检验合

格后，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，作为付款凭据之一。 

3.5 服务保障 

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，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。 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 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

应。 


